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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5 月 18 日 
 
财务汇报局就公司注册处新查册制度的声明 

 

财务汇报局(财汇局)最近收到就政府分阶段实施新查册制度提案，及其对上市实体核数

师工作的潜在影响的查询。 

 

有关提案的细节尚待考虑，而附属法例草案尚待公布。财汇局知悉对提案所表达的不

同的观点，包括会计业界的观点。 

 

目前的提案建议，在全面实施《公司条例》（第 622 章）第 47 至 59 条规定的新查册

制度后，董事的个人住址及完整身分识别号码(受保护资料)不会供公众查阅。取而代之，

董事个人的通讯地址和部分身分识别号码可供查阅。 

 

就目前提案如何影响上市实体核数师的专业工作的查询，财汇局现作出下列声明: 

 

根据香港及国际审计准则，核数师在执行审计项目(包括为上市实体的审计项目)时，必

须获取足够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以降低审计风险至可接受的低水平，以让核数师可得出

形成审计意见的合理结论。核数师是否已取得足够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形成审计意见，

是专业判断的事宜。 

 

就有关与董事进行交易的任何审计过程中，核数师都不应假设仅有董事的住址及身分

识别号码便是足够适当的审计证据，而核数师在得出审计结论之前必须留意其他确证

或矛盾的资料。 

 

此提案紧随英国的模式：英国自 2009 年 10 月起，公众登记册不再包含公司董事的住

址，而仅显示其提供服务的地址，董事亦可以申请将有关其住址的资料从公众历史档

案中删除。财汇局注意到，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其他司法管辖区，并没有因为无法

取得董事个人住址或完整身分识别号码，而在进行审计项目或相关工作方面出现重大

问题。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核数师一样，香港的核数师经验丰富，有能力评估他们从

公司注册处及其他来源所取得的资料，是否足够以达至审计目的。   

 

财汇局将留意提案的发展，并继续维持香港上市实体审计的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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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财务汇报局 

 

财务汇报局是香港全面及独立的上市实体核数师监管机构，致力维持香港上市实体财

务汇报的质素，从而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及提高投资者对企业汇报的信心。 

如欲了解更多财务汇报局的法定职能，请浏览 www.frc.org.hk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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